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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賽亞書中關於彌賽亞生平的一些描述
<< 編者 06/19/2011 >>
本週讀經進度：賽廿六～賽卅三
本書五十三章是先知描寫彌賽亞生平最仔細的一章，它的題目是『豫先證明基督受苦難，後來得榮耀。』（彼前一11。）初讀聖經者最好把它仔細的一讀，才能更寶貴他所白得的奇妙救恩。
1、『所傳與我們的，有誰信呢？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？』（賽五三 1）－這
是猶太人的觀念，以為彌賽亞一來，必定大受歡迎，他們要爭先恐後接受祂所傳
的。豈知事竟不然。所以先知帶著驚異的口吻發問說，所傳給我們的，有誰信呢？
除了極少數人以外，耶和華大能拯救的膀臂可以在誰身上顯露出來呢？『祂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跡，他們還是不信祂。』（約十二37）

2、『祂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，像根出於乾地；祂無佳形美容，我們看見祂的
時候，也無美貌使我們羡慕祂』（賽五三2）－他們也以為彌賽亞來時，必定有君王的儀仗，公開的典禮，為眾百姓熱烈擁護。豈知事實又不然。祂來時不是顯赫在人面前，乃是像嫩芽活在『耶和華面前，』又安靜、又溫柔。祂又像根出於乾地，因為祂並不生長在君王的大京城裏，倒是生長在拿撒勒城的木匠家中。
  他們又以為彌賽亞的臉容必定是令人羡慕的，正像摩西和大衛都是容貌俊美的。 

  （徒七20，撒上十六12）豈知事實又不然。祂無佳形美容，只有憔悴和蒼老，
  三十歲的人被估作五十歲的人。（約八57。）其實祂是全然可愛、全然美麗的，
  但不是肉眼所能看見的，只有屬靈的眼睛才能看見。
3、『祂被藐視，被人厭棄，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祂被藐視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
  的一樣；我們也不尊重祂』（賽五三3）－何以來臨的彌賽亞不如人理想中的彌
  賽亞呢？因為祂是命定被人藐視、厭棄，歷盡患難和困苦，天天為罪人的靈魂憂
  傷。祂抱著捨命的熱愛來尋找他們，可是還被他們拒絕，連看都不願看祂。
4、『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；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，被神擊打
  苦待了』－何以彌賽亞是命定被人藐視、厭棄、常經憂患、多受痛苦呢？毫無疑
  問的，祂是為了我們罪人。應該是我們為著罪憂傷、難過，應該是我們承受罪的  

  痛苦和刑罰，可是祂甘心為我們擔當下去，直到祂說，『成了。』（約十九30）
  我們卻還硬著心，不要祂代替。我們也認為祂是自作自受，與罪人無關。
5、『那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壓傷；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；
 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』（賽五三5）－我們的頭充滿了惡的思想，應該受審
  判，可是祂代替我們戴上荊棘的冠冕。我們的臉好虛榮、面子，應該受審判，可
  是祂代替我們受侮辱，被人吐唾沫在祂臉上。我們的手作壞事，腳行邪路，應該 

  受審判，可是祂的手和腳代替我們受釘。我們的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應
  該受審判，可是祂代替了我們，祂的脅肋被槍穿透，刺中心房，以致血和水流出 

  來。我們的肉體犯罪，享受罪中之樂，應該受審判，可是祂代替我們受鞭打，以  

  致體無完膚。祂這樣代替我們受刑罰，好使我們與神和好；公義的神不再向我們
  討罪了。祂這樣代替我們受鞭傷，好使我們的靈魂得到醫治，甦醒過來。
6、『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；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』 

  －按著我們的本相和天性，我們都喜歡遠離神，拒絕祂的旨意和要求，我們喜歡
  走向滅亡，因此我們的前途命定是沉淪。可是神發明了一個救法，就是把我們的 

  罪歸在祂身上；這樣，無罪者擔當了罪的刑罰，有罪者享受了無罪的福分。
7、『祂被欺壓，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；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又像羊在剪
  毛的人手下無聲，祂也是這樣不開口』－祂在地上的一段時候，受人無理的對待，
  以致祂的身和心受到極度的痛苦，可是祂始終忍受，除了歎息流淚和向神禱告以
  外，在人面前從不開口呼冤。當祂受審判時，祂有十分的理由可以堵住那些誣告  

  者的口，（參讀太二二22，34，46，）可是祂就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那樣不作聲，
  （太二七 12～14，路二三 9，）因祂決意不救自己，專救我們。
8、『因受欺壓和審判祂被奪去；至於祂同世的人，誰想祂受鞭傷，從活人之地被
  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』（賽五三8）－當祂受審判的時候，許多人題出假
  見證誣告祂，可是沒有實據，並且各不相合。（太二六59～68，可十四55～65。）
  後來大祭司指著永生神問祂是否基督，祂回答是。按理大祭司和當時的審判者都
  應該研究祂的答覆是否正確，祂究竟是不是基督，這才是公正、合理。可是，『大
  祭司就撕開衣服說，祂說了僭妄的話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這僭妄的話，現
  在你們都聽見了。你們的意見如何？他們回答說，祂是該死的。』（太二六65
  ～66。）這是全世界最冤枉、最不公正的判決。祂就是這樣受欺壓和審判，從地
  上被奪去的。至於祂同世的人中間，有誰想到祂這樣沒有罪，也不到年齡而活生
  生的被害，是為選民的罪呢？
9、『祂雖然未行強暴，口中也沒有詭詐，人還使祂與惡人同埋；誰知死的時候與
  財主同葬』（賽五三9）－祂是完全無罪的，沒有惡行、惡言。人指定祂與兩個
  強盜同埋，可是神指定祂埋在財主亞利馬太人約瑟的墳墓中，並有官長尼哥底母
  用沒藥、沉香按照尊貴人的殯儀安葬祂。（太二七57～60，約十九 38～40。）

10、『耶和華卻定意將祂壓傷，使祂受痛苦；耶和華以祂為贖罪祭；祂必看見後裔，
  並且延長年日，耶和華所喜悅的事，必在祂手中亨通』（賽五三10）－我們以
  為是人甚至撒但害了我們的主。其實人和撒但能作什麼呢？除非神定意將祂釘死
  在十字架上，作我們的贖罪祭。真的，『不是我們愛神，乃是神愛我們，差祂的  

  兒子，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』(約壹四10。）『基督獻了一次  

  永遠的贖罪祭，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；』（來十 12；）從此祂要活到永永遠，  

  看見祂的後裔，就是從祂得生命的人，並且神永世的計畫和旨意都在基督裏完成。
11、『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，便心滿意足；有許多人，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
  義；並且祂要擔當他們的罪孽』（賽五三11）祂自己也心滿意足，因為祂看見  

  自己勞苦的功效。以前的憂患和痛苦不是白受，祂獲得了收穫，就是人因著信祂
  的緣故得以稱義；我們各人就是其中之一，也就是祂勞苦的功效。
12、『所以我要使祂與位的同分，與強盛的均分擄物，因為祂將命傾倒，以致於死，
  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祂卻擔當多人的罪，又為罪犯代求』（12）－因為彌賽亞  

  完成了神的救贖，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…』（腓
  二9，）以及榮耀、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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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註：初讀聖經者讀申言者書時，應該注意的一些點】
一、申言者書和歷史書有密切的關係。所以讀申言者書時應該隨時參考當時的歷史背景。例如：讀以賽亞書時就應參讀王下十五至二十章，代下二十六至三十二章。
二、申言者書中的豫言，有的需要按字面解，有的需要按靈意解。例如：『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給祂起名叫以馬內利。』（賽七14。）第一句是按字面解的，因為的確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有一位名叫馬利亞的童女懷孕生子。第二句是按靈意解的，因為約瑟沒有給主起名叫以馬內利，這『以馬內利』的名字是按靈意應驗在主身上，因為祂就是『神與我們同在。』一般說來，讀豫言時，應先作字面解；等到字面不能解時，再作靈意解。
三、沒有一處的豫言把『將來必成的事』全面的說出來，可能這裏說一部分，那裏又說一部分。例如：以賽亞七章說到彌賽亞的生，五十三章說到彌賽亞的死，耶利米三十三章說到彌賽亞是大衛的苗裔，彌迦書五章說到基督生在伯利恒。所以，讀一個豫言題目，需要綜合、比較、參考各處有關的聖經節。
四、豫言往往縮短『將來』的時間。從豫言看來，一事發生後，另一事直接繼續，似乎中間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差別；可是在應驗的事實說來，一事和另一事中間，很可能有極長的時間和極遠的距離。例如：以賽亞九章六、七節：『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』 這是指基督的降生於伯利恒。『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；祂名稱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；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，治理祂的國，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，從今直到永遠。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，必成就這事。』這是指基督的再臨，建立國度。這兩件事在時間上可能有很久長的距離。
五、一處的豫言很可能在一件較小的事上先有局部的應驗，然後在一件較大的事上再全部應驗。例如約珥書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二節：『以後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

    凡有血氣的；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；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；少年人要見異象；

    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。在天上地下，我要顯出奇事，  

    有血、有火、有煙柱；日頭要變黑暗，月亮要變為血，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

    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時候，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。』它先在五旬節聖

    靈降臨的時候應驗了一部分，然後在『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』應驗
    全部分。（參讀結三九29，亞十二10，太二四29，啟六12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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